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股份代號：902）

2023年年度業績預盈公告

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09(2)(a)條及香港法例第571章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VIA部的內幕消息條文之規定發出本公告。

根據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規則第5.1.1條規定，若上市公司預計年度淨利潤實現扭
虧為盈，應當在會計年度結束後1個月內進行預告。因此，本公告亦根據香港聯合交
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第13.10B條而發出。

本公告內的財務數據為本公司自行初步測算，尚未經會計師事務所審計，具體數據將
在2023年年度報告中詳細披露，敬請廣大投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本公司董事會及全體董事保證本公告內容不存在任何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者重大
遺漏，並對其內容的真實性、準確性和完整性承擔個別及連帶責任。

重要內容提示：

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公司」）預計2023年年度實現的按照中國會計準
則計算的歸屬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為人民幣800,000萬元到人民幣900,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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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期業績預告情況

（一）業績預告期間

2023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

（二）業績預告情況

1. 經初步測算，預計本公司2023年年度實現歸屬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潤為
人民幣800,000萬元到人民幣900,000萬元，與2022年同期相比，將實現扭
虧為盈。

2. 預計本公司2023年年度實現歸屬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扣除非經常性損益後的
淨利潤為人民幣510,000萬元到人民幣610,000萬元。

二、上年同期經營業績和財務狀況

（一）根據本公司2022年年報，按照中國會計準則計算的歸屬于母公司所有者的淨利
潤為人民幣-738,711.93萬元；按照中國會計準則計算的歸屬于母公司所有者的
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淨利潤為人民幣-942,207.13萬元。

（二）按照中國會計準則計算的每股收益：人民幣-0.61元。

三、本期業績扭虧為盈的主要原因

一是境內燃煤價格同比下降和電量同比增長的綜合影響，二是本公司新加坡業務利
潤同比大幅增長。

四、其他相關說明

本次業績預告是本公司基於自身專業判斷進行的初步核算，未經註冊會計師審計。
具體準確的財務數據以本公司正式披露的經審計後的2023年年報為准，敬請廣大投
資者注意投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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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董事會命
華能國際電力股份有限公司

黃朝全
公司秘書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董事為：

王 葵（執行董事）
王志傑（執行董事）
黃曆新（執行董事）
杜大明（非執行董事）
周 奕（非執行董事）
李來龍（非執行董事）
曹 欣（非執行董事）
李海峰（非執行董事）
丁旭春（非執行董事）
王劍鋒（非執行董事）

夏 清（獨立非執行董事）
賀 強（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麗英（獨立非執行董事）
張守文（獨立非執行董事）
黨 英（獨立非執行董事）

中國，北京
2024年1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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